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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性別平等教育增能研習



01 現職
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總務主任

02
學歷
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碩士
國立臺東師範學院體育教育系 學士
省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(五專部)專科

03
經歷
體育組長13年、輔導主任 8年
教務主任 3年、總務主任 2年
• 臺中市102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

專業高階人員
• 105年全民運動會以及107年全國

中等學校運動會執行秘書
• 臺中市參與全民運、全中運、身

障運等代表隊團本部人員
• 臺中市大型運動賽會典禮主持人
• 臺中市教育會理事

講師 劉素娥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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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校園性平事件
相關定義與法規、性平三法修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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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議題相關法規

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
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權益保障法

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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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112年7月性平三法三讀通過

法規適用範圍再擴大
學校輔導機制不漏接
事件調查機制再加嚴
行為人處置措施加嚴

《性騷擾防治法》

健全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組織
場所主人應做有效改善措施
建立可信賴的申訴調查程序
增訂保護專章提供友善服務
以嚴懲有效遏止權勢性騷擾

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

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
管道

處罰性騷擾之負責人
強化雇主防治意識及責任

被害人保護及扶助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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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校園性別平等事件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三條

校園性別平等事件，指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
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者
❏ 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
❏ 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
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

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
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

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
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

❏ 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方式，對於他人
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
擊或威脅之行為，且非屬性騷擾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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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
霸凌事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依法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向

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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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部最新函釋】學校性騷擾事件法規適用及處理原則
民國114年1月9日

行為人為教職員工：
• 學校必須另組申訴處理調查單位
• 不得委託性平會調查
行為人為學生：
• 可委託學校性平會調查
• 處理建議可結合性別平等教育
• 可提供教育輔導措施
• 需考量學生年齡及身心發展狀況

僱用30人以上的學校：
• 應另設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處理單位
• 不應由性平會處理
僱用未達30人的學校：
• 可由學校性平會處理職場性騷擾申訴
• 考量偏鄉小校人力負擔的彈性做法

職場性騷擾事件
（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）

一般性騷擾事件
（適用性騷擾防治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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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「性平三法」(性平法、性工法、性騷法)於113年
修正並施行，教育部特別說明學校性騷擾事件的處理機
制

這個函釋整合了各項法規的適用範圍，明確劃分不同類
型性騷擾事件的處理權責，有助於學校更精準地處理各
類案件

新舊規定銜接：
原教育部於102年12月24日的相關函釋即日起停止適用

-- 資料整理自【律師帶您看校園裡的大小事】的貼文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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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! 修法新增

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：
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
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
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

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
-- 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三條第四項 --

權勢性騷：刑度、罰鍰、賠償全面加重
雇主、機關首長涉性騷擾案件，受害者能請求最高五倍的「懲罰性
賠償」；刑事部分將加重其刑1/2，最重達3年；行政罰部分，若雇

主是性騷擾案行為人，最高將處以100萬的行政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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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權勢性侵？
根據刑法第228條，權勢性交（即權勢性侵）之定義為
「對於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
療、公務、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、扶助、
照護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」
權威角色利用自己身份上的權力不平等，與受到自
己照顧、領導的權力弱勢者發生性行為

與強制性交最主要的差別除了權勢性交的雙方具有權
力／利益等關係之外，乍看之下權勢性侵的發生並不
一定違反受害者的意願，但此意願與決定不是發自內
心的，而是基於許多考量與困難而無法直接拒絕

臺中市11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性別平等教育增能研習
體育班及運動團隊性別事件案例研討



WHY?權勢性侵/性騷的迷思

 真的有權勢性侵/性騷這種東西嗎？
 都同意了為什麼還算性侵/性騷？
 為什麼當時不說？
 長輩或上級關心學生或下屬時難免會

有親暱的舉動，這樣以後誰還敢關心
別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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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從何而生？來自不平等的權力結構
-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莊喬汝

權勢性侵/性騷是在「看似合意」的情況下，但實質有權力關
係運作，因「害怕權勢」、「擔心利益受損」、「擔心權勢報
復」等緣故無法拒絕；雖看似合意，可是被害者當下無法明確

表達反抗或拒絕，不能代表同意
-勵馨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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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性別平等教育增能研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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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教練與其選手即具有權力地位不對等
專業教練更應避免任何形式的侵害與騷擾發生

台灣首位女性棒球裁判劉柏君於Facebook公開自述遭一名同事不斷言
語羞辱其性別，最後甚至指控：

「妳不要到處去申訴了，以前沒有女裁判就沒有性騷擾，妳加入了才
有，所以妳不要站裁判就沒事了，都是妳的問題。」

過去一週在台灣爆發的案件中，多數被舉發的行為人皆為師長、上司
或擁有高於受害當事人的社經地位
→性騷擾的本質是濫用權力，男女都可能受害

根據教育部統計，近10年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受害男性有增加的趨勢，
男性受害者的占比從2012年的18%提高到2022年的24%



關於校園性別事件
常見性騷擾樣態說明及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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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騷擾的涵蓋範圍相當的廣泛，從帶有性意味、性暗示或性別歧視
的言論、文字，到不受歡迎的肢體觸碰；或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
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，都是

性騷擾

言語的騷擾
（verbal harassment）

不受歡迎的性要求
(unwanted sexual requests)

視覺的騷擾
(visual harassment)

肢體上騷擾
(physical harassment)

臺中市11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性別平等教育增能研習
體育班及運動團隊性別事件案例研討



言語的騷擾（verbal harassment）

在言語中帶有貶抑任一性別的意味，包括帶有

性意涵、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，甚或帶

有侮辱、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的言論。例如：

過度強調男性或女性的性徵、性吸引力，讓人

不舒服；或者過度強調性別特質及性別角色刻

板印象，並加以貶損（或明褒暗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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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曾聽過這些話嗎？

女選手頭髮這麼短，
一定是女同性戀

練體操的男生都是
GAY！超娘的

性別刻板印象

性傾向錯誤連結

這重量舉不起來，
不是男人！不舉啊！

你吃這麼胖，是要
當隊友的安全氣囊哦？

對身體外貌及性別
特質進行不當評論

女生打網球就是要
穿迷你裙才性感！

蛤？你很快？這樣
老婆不性福啦！

會造成他人不適

的性相關玩笑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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肢體上騷擾(physical harassment)

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（通常較多出現在女性）

做出肢體上的動作，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

舒服。例如：擋住去路（要求外出約會、做出

威脅性的動作或攻擊）、故意觸碰對方的肢體

（掀裙子、趁機撫摸胸部及其他身體的部分或

暴露性器等）等俗稱吃豆腐的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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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曾看過這些舉動嗎？

直接動手喬選手的臀
部讓起跑動作更確實

練習結束後擅自搓揉
選手緊繃的肌肉

易引起選手不舒服
而有性騷擾之嫌

教練拉著選手的手碰觸
自己的身體，這樣選手才

知道要用哪裡發力

運動時有肢體碰觸很
正常、毋需注意距離

除緊急情況外均應
留意身體界線

小選手太可愛，

忍不住抱一下、親一下

小選手如親生子女，
讓他坐在自己大腿上

沒關係

即便是幼童也有
身體自主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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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的騷擾(visual harassment)

以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一性別意味

的海報、宣傳單，包含傳送自己的私密照片給他

人，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

 網路傳播媒體發達：引申私密照片的議題
 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》：散布及持有

未成年人的性私密影像，都會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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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受歡迎的性要求(unwanted sexual requests)

以要求對方同意性服務作為交換利益條件的手段。

例如：教師以加分、及格等條件要求學生約會或

趁機佔性便宜等

 為常見權勢性侵/性騷之樣態
 過度追求與「跟蹤騷擾防制法」

監視觀察、尾隨接近、歧視貶抑、通訊騷擾
不當追求、寄送物品、妨礙名譽、冒用個資

基於性有關的意圖，對特
定對象，違反其意願，反
覆、持續做出這些行為，
造成當事人心生畏怖、影
響生活，就會構成跟騷行

為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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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教練與選手性別事件事發原因

訓練管教無法掌
握尺度造成糾紛

與困擾

教練與選手間的
權力不平等容易
造成選手不敢反

抗及拒絕

教練法律知識不
足或便宜行事
訓練時違反性平
法而不自覺

教練與選手相處
時間長

選手容易產生情
感依賴及混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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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案例研討
發生在教練與選手間的性別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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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結

教練與選手的相處，相較於父母與學校其
他老師，時間更多、互動更緊密，因此更
要留意性平法相關規範

尊重身體自主權，保護選手也是保護自己

共同打造更優質的訓練環境，讓選手們與
教練們都能安心投入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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